
附件 1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赛项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赛项管理，提高赛事

质量，规范各级单位相关赛项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赛项类别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以诵读、讲解、书写、篆刻等语言

文字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四个赛项分别为“诵读中国”经

典诵读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笔墨中国”汉字

书写大赛和“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

二、组织实施

（一）赛程安排

各赛项的赛程一般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赛段以及

成果展示。具体以大赛年度通知为准。

1.初赛

原则上安排在每年春、夏季（3 月至 7 月）。

2.复赛、决赛

原则上安排在每年暑期（7 月至 9 月），参赛者根据赛项

要求提交作品或参与现场比赛。

3.成果展示

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秋季至年底（9 月至 12 月），在所有

比赛结束后通过电视节目、活动展演、展览等方式进行。

（二）组织方式



1.初赛（或初复赛）

分为省级教育（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以下简称“省级

部门”）组织报名、分赛项执委会组织报名两种方式。

（1）各赛项由省级部门组织初赛（或初复赛）的，省

级部门负责本赛区初赛（或初复赛）的组织实施，选拔推荐

复赛（或决赛）入围作品。组织方式由省级部门自行确定。

所有推荐入围作品根据大赛年度通知进入复赛（或决赛）。

分赛项执委会不再接受该赛区参赛者的报名。

（2）各赛项不由省级部门组织初赛（或初复赛）的，

参赛者通过参赛平台报名参赛，分赛项执委会组织初赛（或

初复赛）作品选拔。

2.复赛（或决赛）

分赛项执委会组织评审专家对所有入围作品进行评审，

确定拟获奖等次。

（三）赛事平台

1.参赛平台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官网。可查看赛项通知及相关信息、

报名参赛、上传作品、下载获奖证书等。

2.宣传平台

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微信公众号、中国语言文字强国号等

媒体平台。

三、赛项承办单位申报与遴选

（一）申报条件

1.具有法人资质的高校、科研院所、新闻媒体、文化场



馆与其他教育文化类相关企事业单位，及学会、协会等社会

组织。

2.遵循大赛理念，遵守大赛制度，具备成功举办相关大

赛的经验。

3.具有与承办赛项相关的领先专业水平，具有赛项组织、

评审等工作的专家资源。

4.办赛场地或设备满足承办赛项的需求，并具备开放办

赛和现场直播等条件。

5.服务能力较强，具备赛事组织条件。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便捷，能够满足办赛所需的服务、设施、宣传等软硬件

要求。

6.组织保障能力较强，成立由单位负责人牵头、相关职

能部门参与的赛项组织保障工作组，具备周密完善的赛事组

织方案和应急工作预案。

7.宣传推广能力较强，能邀请传播力大、影响力强的相

关媒体，通过网络、电视、报刊等多种途径进行全程宣传。

（二）遴选程序

1.每年大赛举办前，由有意愿承办赛项的单位提出申请，

填写《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承办申请表》（见附件 1），并按

照《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赛项规程编制规定（试行）》撰写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赛项规程，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大赛执委

会。

2.大赛执委会汇总申报情况，根据赛项办赛要求、申报

单位综合条件推荐拟承办单位，报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审定。



3.赛项承办单位审定后，由大赛执委会通报遴选结果。

（三）其他相关要求

1.同一单位每届大赛只能承办 1 个赛项。

2.同一赛项的承办单位不超过 2 个。

3.确定承办赛项的单位，须成立分赛项执委会，并确定

分赛项执委会主任及成员。名单经单位盖章后，报大赛执委

会备案。

四、省级部门承办赛项要求

（一）申报条件

1.遵循大赛理念，遵守大赛制度，能够结合地区特色促

进本地区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

2.本地区社会群众具有较强的参赛积极性，相关赛项参

赛作品水平较高。

3.相关部门有能力、有精力组织实施赛项，能与大赛执

委会、分赛项执委会积极沟通配合。

（二）申报程序

1.有意愿承办相关赛项的省级部门，按要求填写《中华

经典诵写讲大赛赛区承办申请表》（见附件 2），在规定时间

内报送大赛执委会。大赛年度通知中已明确由省级部门组织

初赛（或初复赛）的赛项无须另行申报。

2.大赛执委会汇总申报情况，根据省级部门办赛能力和

办赛经验拟定由省级部门组织初赛（或初复赛）的赛区，报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审定。

（三）其他相关要求



1.可申报承办的赛项以相关通知为准。

2.省级部门每届大赛承办的赛项数量不限。

3.省级部门在大赛执委会的统筹安排和相关分赛项执委

会的协调指导下开展竞赛活动。

4.成立分赛区执委会，分赛区执委会主任由分管语言文

字工作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担任。名单经单位盖章

后，报大赛执委会备案。

五、监督指导

（一）赛项组织情况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负责对各分赛项、分赛区的竞赛筹备

与组织实施进行全程监督。监督内容包括廉洁办赛、竞赛组

织、赛项应急预案、赛项申诉与仲裁等。监督只对程序与过

程监督，不参与具体赛事组织活动及评审工作。

分赛区执委会、分赛项执委会整改处理大赛组织过程中

出现的相关问题，留取过程性资料，赛项结束后填写《中华

经典诵写讲大赛问题反馈清单》（见附件 3）报大赛执委会备

案，随时接受大赛组委会秘书处检查。

（二）赛项评审情况

专家委员会中的顾问专家组负责对各赛项评审方案、评

审过程和评审结果进行专业指导。大赛执委会汇总专家指导

意见和评审情况，并提出初步建议后报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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